【臺北醫學大學特聘教授申請注意事項】
1. 申請人應備審查資料（裝訂一式3份及合併之PDF電子檔）：
(1)
特聘教授申請表；

(2)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格式個人資料表(C301、C302)；
(3)
申請人自述其「主要研究內容」及研究系列性與創新性之闡述(A4一頁為限)；

(4)
特聘教授補充資料表；

(5)
近三年內被邀請於國際會議上演講、獲重大國內外獎項等。
2. 申請人近三年曾獲特聘教授者，以獲獎年度以後之研究成果及主要貢獻度為審查評分項目。經獲獎肯定之論文成果不宜再重複提出特聘教授申請 (ex.獲112學年度特聘教授者若申請115學年度特聘教授時，僅能提供112/08/01以後之論文成果)。
3. 所附五篇最具代表性研究成果論文，各篇成果論文如有共同作者，請分別填寫合著證明 (附表一)。
4. 論文相關資訊查詢請以JCR網路版(2024年)資料為準。
5. 本校特聘教授審查評分項目：
(1)近三年內研究成果之傑出性及在科學上之貢獻（包括研究論文品質、研究成果之創新突破及在學術或應用上之特殊貢獻等）；
(2)近三年內之研究成果在國際科學界被認可程度（包括論文被引用情形、被邀請於國際會議上演講、獲重大國內外獎項等）；
(3)研究成果之獨立性及是否為在國內完成或具對等地位之國際合作成果
第二、三項論文被引用次數檢索結果之原始資料，其檢索步驟及範例請參考附件一。

6. 臺北醫學大學特聘教授申請之補充資料表
1、 近三年內（2023/05/01至2026/04/30）發表於國內外SCI、SSCI、EI期刊之學術論文總篇數及
Impact Factor
	年份
	2023/05/01
至
2023/12/31
	2024
	2025
	2026/01/01
至
2026/04/30

	國內
	論文篇數
	
	
	
	

	
	*IF 總計
	
	
	
	

	國外
	論文篇數
	
	
	
	


	
	*IF 總計
	
	
	
	


2、 近三年內（2023/05/01~2026/04/30）在國內完成之研究成果，其中五篇最具代表性研究成果論文
1. 請選列近三年內在國內完成最具代表申請者研究成果之論文五篇。候選人須為該五篇論文之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
2. Order/Field：如該篇論文在該學門共60種雜誌中排名第6，則為”6/60”(以2024年JCR網路版資料為準)
	序號
	論文資料

請依發表時間之先後順序填寫，每篇論文之資料內容依序為：

作者姓名（依原出版之排序）、題目、期刊名稱、期號、起訖頁數、出版年月
	Impact

Factor
	Order/Field
	2023/05/01~2026/04/30被引用次數總計

	
	
	
	
	他人

引用次數
	*自我

引用次數

	1
	
	
	
	
	

	2
	
	
	
	
	

	3
	
	
	
	
	

	4
	
	
	
	
	

	5
	
	
	
	
	

	
	*自我引用次數--論文作者中出現申請者姓名者

	
	合計
	
	


3、 在國內完成且其近三年內（2023/05/01~2026/04/30）被引用情形最佳之十篇論文（不限近三年內發表之論文）
1. 請選列在國內完成，且近三年內被引用次數最佳之十篇論文。候選人須為該十篇論文之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
2. Order/Field：如該篇論文在該學門共60種雜誌中排名第6，則為”6/60” (以2024年JCR網路版資料為準)
	序號
	論文資料

請依發表時間之先後順序填寫，每篇論文之資料內容依序為：

作者姓名（依原出版之排序）、題目、期刊名稱、期號、起訖頁數、出版年月
	Impact

Factor
	Order/Field
	2023/05/01~2026/04/30被引用次數總計

	
	
	
	
	他人

引用次數
	*自我

引用次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自我引用次數--論文作者中出現申請者姓名者

	
	合計
	
	


4、 請檢附下列文件：
1. 近三年內在國內完成之研究成果，其中五篇最具代表性研究成果論文之全文。
2. 上述第二、三項論文被引用次數檢索結果之原始資料。
附表一

	合著證明
【近三年內（2023/05/01~2026/04/30）在國內完成之五篇最具代表性研究成果論文】

	著作名稱
	
	出版
時間
	

	傑出獎申請人完成部分或貢獻說明
	貢 獻 度
所佔比例：
	％

	
	

	共同作者
親自簽名
	１
	
	２
	
	３
	

	申請人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1. 各篇代表性著作如有共同作者，請分別填寫本合著證明。
2. 共同作者須親自簽名，共同作者如超過三人，應至少有三位共同作者代表簽名(其中應包括第一作者及通訊作者)。若共同作者為外籍人士，本表得以外文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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